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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务导向的法律文书写作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陈丹琪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法律与政治学院  浙江省宁波市  315000） 

摘要：法律文书写作是法学院学生进入社会首当其中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也是学生法律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的重要体现。《法
律文书写作》课程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当中具有基础地位，具有实践性强的学科特点，但由于教材格式化、教学模式单一化等现象
的存在，导致该课程的教学与实践存在脱节，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本文从上述问题出发，提出相关课程改革建议，期待切
实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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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高等

学校应培养具有应用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专门人才，应用型、
实践性教学在高等教育中日益受到重视。而在高等学校的专业
设置中，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更应当注重在教
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法学实践能力和法律思维逻辑，注重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通过与实践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结合自身教授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的经验，
结合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相关文件的精神，对该门课程的教学改
革问题进行探讨。 

一、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的基本特点 
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系以指导学生进行基础法律文书写作而

开展的课程，“学习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理论，掌握常见法律文
书的写作方法，是学习法律文书的学生必修的一课”1。法律文
书不仅是反映个人法律水平的重要载体，也是彰显国家整体法
治水平的重要方面。因此，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的开展对于学生
了解法律实务、处理法律实践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法律文书
写作课程一般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该课程具有基础性地位。法律文书写作课程一般作为
各个学校法学院必开的一门课程，该课程一般为 32 个学时，为
专业实践必修课，不仅有利于学生对以往法律课程知识点的回
顾，同时也为学生走向社会、面对法律实务夯实基础，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和法律执业水平，因此该课程在法学
课程体系设置上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二是该课程涉及内容较
为广泛。法律文书写作课程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法
律文书的写作，因此一般会开设在大三下学期或大四阶段，选
课学生基本上都已经进行了基本法学部门法及法学基本理论知
识的学习，具有一定的法律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三是该课程
具有较强的实务导向性。法律文书写作是法学毕业生走进法律
职场所需必备的首要技能，学生们基于就业的需求或是因为在
低年级阶段已参加过实习，而对法律文书写作的技能和技巧有
更为迫切的要求，而且法律文书的写作要求书写者必须亲自参
与，因此该课程需要学生本人参与书写，因而实践性也较强。 

二、现有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的教学困境及原因分析 
通过笔者本人对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的教学，认为目前该课

程教学模式仍存在较大的弊端，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内容定位不尽合理 
为什么不少学生学习了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确仍然写不出

一份合格的法律文书呢？是因为学生往往掌握了基础的格式，
确未能掌握法律文书写作的精髓。法律文书写作掌握基础的写
作格式简单，但真正困难的是掌握案件的法律逻辑分析脉络、
证据的取舍、争议焦点的归纳与总结。目前，不少法律文书写
作课程的设置都是教条化的进行讲授，对不同类型法律文书的
特点、写作要点进行讲解，但确缺乏法律逻辑思维和案件分析

思路的训练，进而导致学生只触碰了法律文书写作的皮毛而未
触及灵魂。 

（二）课程教材结构单一陈旧 
目前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的通用教材，基本为格式化的法律

文书写作介绍，将法律文书分为固定的刑事、民事、行政等基
础模块，在每个框架下铺陈一份文书的写作模板。这样的教材
结构往往会给学生误区，认为法律文书写作只要有基础模板，
再将内容嵌入即可，无需法律思维与逻辑分析，而且学生往往
只是看到简化的格式化文书，并不知道该文书形成的前后脉络，
对其中的法律推导和证据的取舍更是无法掌握。而且大部分的
案例都较为陈旧，缺乏与时事热点的结合，难以调动学生的学
习热情。 

（三）教学模式方法过于理论化 
正如前文所述，法律文书写作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

此，该课程相比较于其他法学基础学科而言，更需要教师具有
一定的实务经验和理论水平，如果只是基于传统单一理论讲授
式的教学方法，不仅不符合课程本身的特点，也很难真正的满
足学生的现实需求，往往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难培养
出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应用型人才。2 

（四）考核结果程式化和片面化 
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现有的考核模式仍是以简单布置案例，

由学生完成法律文书写作作业为主，该种考核模式与司法实务
中的法律文书写作存在脱节，对于案件的提炼和归纳本身便是
撰写法律文书的写作的重要能力之一，而现有的考核模式不仅
仅没能体现出学生案件分析和整理的过程，也没有体现出对法
律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考察，考核方式不够灵活和全面。1 

三、法律文书写作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一）课程改革是回应学生学习需求的必然选择 
在现有的法律文书写作课程教学模式下，教师的教学热情

和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均未得到有效激发，课堂教学与法律职业
技能培养的脱节，不少学生虽然通过法律文书课程的学习，但
一旦走上司法实务岗位，却仍然无法胜任基本法律文书写作的
要求，因此对于学生而言，在校期间的法律学习能够助力其顺
利走上法律工作岗位，是其学习动力的重要方面，而课程教学
模式的改革恰恰能够回应学生的需求。 

（二）课程改革是回归课程本源的必然需求 
正如前文所述，法律文书写作课程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和

实务导向性，其课程内容本身即源于法律实务和司法实践，相
较于法学专业的其他理论性课程而言，它与法律实务的联系非
常密切，因此如果对课程的讲授还拘泥于传统的理论性授课，
这与课程本身的特点是不能够完全契合的，应当根据课程的特
点进行相关的改革。 

（三）课程改革是贯彻高等教育改革精神的必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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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教育部对笔者所在学校发文中即指出，“学校
定位于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对于培
养高素质、实干型及应用型人才的重视，而法律文书课程改革
着眼于锻炼学生的实战水平和实践能力，这也是与国家相关政
策的精神相契合的。因此，对法律文书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势在
必行。 

四、构建法律实务导向、学生自主参与的互动性教学模式 
根据笔者多年的司法实务经验总结，在司法实务中，在纷

繁复杂的法律法规及模棱两可的案件事实中找到案件的争议焦
点和解决思路，才是真正的难点，如果能做到心中有数，法律
文书写作自然不在话在，而加强课程教学的法律实务导向、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是符合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的本质需求的。 

(一) 创新教材体系——强化教材内容的实务性和体系性 
应当创新现有的法律文书教材，加强教材内容的实务性与

丰富性。现行法律文书写作教材大都是提炼和归纳好的案例简
单铺陈，这是与现实脱节的，应当进行改革。首先，法律文书
教材贴近实务，应当通过选取典型的、热点案件，而不是单一、
过时的司法案例，同时注重案例挑选的趣味性，尽量选取贴近
受众日常生活的典型案例，例如近期的迪士尼维权案、于海明
正当防卫案件都收到了民众的广泛关注，教材中应尽量选取类
似经典案例进行讲解，更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甚至可以通
过与司法部门联系，挑选真实的案件卷宗，将案件的整体情况
进行技术处理后编写进教材内容当中，学生可以对案件跃然纸
上有直观的反应 2；其次，应注重法律文书写作的教材应注重学
生培养的体系性，应注重学生综合法律能力的培养。笔者非常
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应突出对文书中证据资料的分析能力、法
律运用能力和法律逻辑思维能力等综合能力培养内容的讲解。3

教材中的每一个案例应陈述案件的背景、案件的庭审及证据情
况，并在每个部分给学生罗列问题，将案件逐一进行分解，帮
助学生梳理思路，让学生直观的感受案件分析、归纳及证据的
取舍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停留在格式化的写作层面。教材作为
教学的先行者，其内容的实务性和丰富性必然有利于促进整体
教学的进一步优化。 

（二）整合教师队伍——注重教师的实务性和多元化 
课程的建设离不开师资力量的合理安排，笔者所在单位就

十分注重法律文书写作课程教师队伍的优化，结合课程本身实
践性的特点，安排了之前具有十年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担任授
课老师，同时注重校地合作，让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法官、检
察官和律师来给学生做现场授课，极大的增强了课程本身的实
务性内容。而课程效果确实也得到了较高的教学评价，因为课
程本身是向高年级的学生开设，他们相较而言对于司法实务更
为关注，这样的教师组合对于学生而言也是比较有吸引力和说
服力的。 

（三）改进教学方法——探索代入式教学模式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巩固学习效果，应在教学方法

上进行优化，笔者建议构建代入式教学模式改革，强调学生在
课程中的自主参与，同时教师发挥素材搜集、点评引导的工作，
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首先，要强调学生自主参与，将学生客
观代入到法律文书写作者的角色当中。3 比如说，笔者在讲解刑
事再审案件的法律文书部分，通过课前让学生们预习教材中再
审文书的内容，课堂上让学生全程将自己代入为主审法官的角
色，给学生 2019 年广受关注的顾雏军再审改判案的全部资料，
包括庭审视频、证据梳理、相关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媒体评论
资料、相关法律法规等等，让学生当场联系制作相关再审文书
并现场模拟，教师与此同时给出思路与点评，起到了不错的课
堂教学效果；4 其次，强调教师引导并重。学生自主参与离不开

教师的引导，否则则会缺少目标和方向。比如说，在讲解民事
案件裁判文书板块，笔者曾经整理出一本法院的民事案件真实
卷宗，让学生在课堂上阅读，让学生在现场进行案例的分析与
文书制作，但笔者发现，单凭学生本身自主分析或交叉评析效
果不甚理想，往往会眉毛胡子一把抓，此时，由教师对案件情
况进行简单梳理，同时分步骤对学生提问，可以保证课堂教学
有条不紊进行而且确实学生有所收获。 

（四）完善考核方式——构建多维度的考核评价体系 
课程考核是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也是检验学生

学习成果和教师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正如前文所述，法
律文书写作课程不仅应考察学生的写作水平，同时也应当注重
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培养，所以在课程的考核机制
上，应改变传统单一的理论知识考核模式，而应构建多维度的
综合考核评价体系。5 因此，在课程的考核方式的设置上，可以
划分为课堂考勤、课堂模拟实践、平时作业及期末考试四个板
块，具体分值分布如下：课堂考勤 10%、课堂模拟实践 30%、
平时作业 30%、期末考试 30%。课堂考勤主要考察学生的到课
情况，课堂模拟实践主要考察的学生的现场逻辑分析和思维能
力，通过对于真实案件场景的模拟，由学生代入案件办理角色，
可以是律师、法官或检察官，同时根据真实的诉讼流程对每一
个案件环节向学生展示，由学生对证据进行整理并对案件节点
和争议焦点进行现场分析整理和归纳，并让学生通过口头和书
面写作方式予以表达，由教师进行点评；平时作业主要注重于
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通过给出学生案例，由学生对案例进行
分析解读，并注重了解学生对于该课程学习的心得体会，期末
考试则是对学生进行分组，由学生挑选一个经典案例，运用整
个学期所学的知识，独立完整的完成一整套诉讼程序，并以模
拟法庭的方式现场展示，这是对学生理论水平、法律分析能力、
口头表达能力的综合考核。通过上述综合的考核模块，可以实
现对学生法学理论水平、法律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口头表达
能力、文书写作能力的综合考核。 

总之，法律文书写作课程基于其实践性的特点，需要与法
律实务紧密联系，基于现有的法律文书写作课程教学模式，容
易造成课堂教学与司法实践产生脱节，需要进行改革，从教学
教材、教师队伍、教学方法及考核机制等方面全方位进行创新
与改变，对推进课程教学效果、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必然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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